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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航天国家对外层空间的频繁使用造成了空间碎片的日益增多，为外层空间的环境带来了污染。空间碎片

的治理目前依靠外层空间五大条约以及具有软法性质的《空间碎片减缓准则》与《IADC空间碎片减缓指

南》进行规制，在外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空间碎片主动移除面临法律上的困境，具体包括空间

碎片移除的法律依据薄弱、以及空间碎片面临所有权障碍。本文主要针对无登记国的空间碎片的所有权

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指出以明示和默示放弃所有权的方式解除无登记国的所有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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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quent use of outer space by space nations has resulted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pace 
debris, which has polluted the outer space environment. The governance of space debris is cur-
rently regulated by the five outer space treaties and the Space Debris Mitigation Guidelines and 
IADC Space Debris Mitigation Guidelines, which are soft law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of outer space, the active removal of space debris faces legal difficulties. These include 
the weak legal basis for the removal of space debris and the ownership barriers facing space de-
bris. This paper mainly propose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ownership of space debris in non- 
registered countries, pointing out that the problem of ownership of space debris in non-regis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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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can be relieved by express or implied renunciation of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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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外层空间的氛围由紧张趋于平和的背景下，外层空间活动的发展历史将人类关于生存与发展的思

考和实践延伸到了更高的维度，航天国家对外空探索与利用技术的逐渐精进和成熟使外层空间凸显了军

事战略意义以及商业价值。《月球协定》作为外空法律体系的主要内容，虽然没有吸纳众多航天大国，

但是却为外层空间属于“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的法律地位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从极地、海洋资源的

发展历史来看，外层空间作为公域环境，似乎也难以逃过航天国家为争夺利益而抢占资源的现实境地。

航天国家积极向外层空间发射卫星、火箭等航天器，进行科学探索以增强自身竞争力，使原本空旷的外

空轨道变得拥挤，加之航天器在运行过程中发生解体或者因报废而形成的空间碎片也在地球轨道上一同

运行，所以增加了航天安全风险，于是空间碎片作为外层空间最大的安全威胁引起了航天国家的注意。 

2. 空间碎片的概念及其危害 

空间碎片是人类参与外空活动实践的产物，其源于空间物体，是在地球轨道上的或再入大气层的人

造物体，因不具有功能性，常被称之为“外空垃圾”，主要包括报废的空间装置、失效的载荷、火箭残

骸、绝热防护材料、分离装置以及因碰撞、风化产生的碎屑物质等[1]。空间碎片在 1988 年第 44 届联合

国大会中被提及，其引发的碰撞问题成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会议关注和讨论的对象。在国际

社会的各方努力下，1993 年第 48 届联合国大会 48/39 号决议将“空间碎片”列为外空委科学技术小组委

员会讨论的对象，1994 年第 32 届科技小组会议强调了“空间碎片”具有人造性与非功能性的特征。在

此期间，美国、欧空局和日本于 1993 年共同创建了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以下简称 IADC)，IADC
在 2002 年发布了《空间碎片减缓指南》，该指南指出空间碎片是地球轨道上或重返大气层的非功能性的

所有人造物体及其组成部分。该机构旨在共同协商和解决空间碎片带来的技术性难题，其出台的 IADC
《空间碎片减缓指南》为解决空间碎片产生所需的技术手段提供了有效的建议。外空委科学技术小组在

对 IADC 作出的贡献进行考量之后，将《IADC 空间碎片减缓指南》汇编成了《空间碎片减缓指南修订草

案》，于 2007 年审议通过《空间碎片减缓准则》。该准则指出运载火箭轨道级和航天器运行过程中意外

解体或有意自毁、分离而形成的碎片，以及因碰撞产生的残块儿是空间碎片生成的重要来源[2]。如失效

的卫星和空间探测器以及因碰撞或爆炸产生的碎片物、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生成的微粒物质[3]。可见，

空间碎片在概念上同“空间物体”类似，是概括性的术语，即非功能性空间物体及其组成部分的总和。

该准则同样把空间碎片界定为“位于地球轨道上或再入大气层的非功能性人造物体，包括其碎片和零件”

[2]。因此可以说外空委对空间碎片的界定在一定程度同 IADC 达成了一致看法，肯定了空间碎片的人造

性、非功能性。 
空间碎片的危害性包括主要包括三类：1) 对空间资产和宇航员生命产生威胁。依据目前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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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为了对空间碎片进行更好的追踪与利用，将其以厘米作为划分的界限：通常 10 厘米以下的空间碎

片数量众多，在高速运行下与空间物体发生撞击可能改变空间物体的表面性能；而 10 厘米以上的空间碎

片会损害空间飞行器并对其造成损失。当该碎片的能量足够大时，足以对正常运行的空间物体产生实质

性损害，航天员遭受撞击可导致其身体被击穿。2) 占据轨道资源。空间碎片将会产生连环的碰撞反应，

截止 2009 年 6 月底，编目的空间碎片的总数已经达到了 35487 个，其中美俄卫星碰撞事件产生的碎片有

1228 个[4]。反卫星实验导致了空间碎片的数量急剧增长，商业航天发射的卫星数量逐渐增多，也间接性

的导致了空间碎片的产生。外空探索给人类带来的价值的同时也导致了空间碎片产生的风险，如果航天

国家忽视对空间碎片的治理，待空间碎片达到该轨道所能容纳的最大值时，人类的航天器将难以进入外

太空进行探索和利用。3) 对地球环境利益造成损害。空间碎片坠入地球所造成的机械撞击、化学污染和

放射性污染可能会使得地球的环境遭受污染。1978 年，苏联“宇宙 954”号卫星解体，带有核能的空间

碎片落入加拿大境内，加拿大为防止核扩散采取了紧急搜救措施，之后向苏联提起损害赔偿，双方最终

达成协议而和解。2001 年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在返回地球大气层时，有 1500 块碎片掉落地面，巨

大的碎片还造成音爆。2001 年 9 月 24 日，美国已经丧失功能性的“高层大气研究卫星”(URAS)在穿越

大气层时燃烧未尽的 26 块碎片坠落于南半球的广阔海洋。 
目前，卫星的应用价值在建设现代化国家方面已成为了军事、商业、民用的主要力量，但是卫星利

用的轨道正在逐渐被空间碎片填满，各国空间资产面临的风险逐步加大，因此有必要对空间碎片进行规

制，对相关法律依据进行研究。 

3. 空间碎片适用外层空间法 

外空法律在制定过程中未意识到空间碎片将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也不会出现对空间碎片的

法律定义。不过公约对空间物体进行了规制，结合上文对空间碎片与空间物体的关系进行分析，空间碎

片是非功能性的空间物体，非功能性的空间物体包括其本身与组成部分。20 世纪 60 年代是航天技术突

飞猛进的十年，当时美国、前苏联两国是进行外空活动的主要国家，而他们更加关注本国在外空的军事

利益，还未意识到外空碎片数量的增加对外空轨道资源带来的危害性。因此外空委在制定相关法律条文

时，是以促进和平利用外层空间，鼓励合作建立的相应的法律制度体系，这就导致缔约方在条约缔结过

程中，没有明确规定空间物体是否应包含空间碎片。 
空间碎片属于非功能性的空间物体，也有可能对外空活动造成风险。所以《外空条约》第 6 条注意

到了空间活动可能会带来的损害威胁，强调缔约国应当对在外空进行的活动承担国际责任；第 7 条强调

发射国对空间物体及其组成部分导致的损害承担国际责任；公约第 8 条肯定了登记国对空间物体及其组

成部分享有所有权，强调空间物体的登记国对该空间物体享有管辖权和控制权。《责任公约》《登记公

约》第 1 条解释“空间物体包括其组成部分及运载工具及其零部件。”该描述方式只是展现了概念解释

的一些迹象，在评估“空间物体”含义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第 1 段允许“根据条约用词的

通常含义”采用解释的通用规则，《责任公约》的缔约目的就是“制定关于空间物体所造成的损害之责

任之有效国际规则与程序，以特别确保依本公约规定迅速给付遭受空间物体损害的受害人充分及公允之

赔偿[5]。”因此，即使条约未对空间物体的大小和用途作法律上的推定，根据《责任公约》国家也应当

负责空间物体失效后造成的损害，这与《责任公约》的宗旨和目的相一致，并且如果将空间碎片排除在

空间物体的定义之外，将会对《责任公约》的适用造成限制。 
此外《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明确阐释了“条约的准备工作及缔约的情况作为条约解释的补充材料”

[6]。在《登记公约》的适用中，在国际实践中，一些国际组织和航天大国也认可空间物体外延包括了空

间碎片。截止 2016 年 4 月 1 日，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以下简称外空司)根据联大第 1721B (XVI)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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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布了 428 份文件登记近 6000 个空间物体，其中包括功能性和非功能性的。美国经常登记的空间物体

类别包括“从事气象或通讯等空间技术实际应用和使用的航天器”，以及“用完的助推器及操纵推进器、

隔热罩及其他不起作用的物体”。我国向联合国提交发射的空间物体的登记信息也包括了有关运载火箭

等空间碎片的基本情况。 
综上，空间物体是人类探索和利用外空的工具，其范围较为广泛，而空间碎片来源于空间物体，是

非功能性的空间物体及其组成部分。条约对空间物体的调整虽然未说明是否包含空间碎片，但是却注意

到了空间物体在外空活动中可能造成的损害。因此，从条约解释和国际实践的角度来看，外空法对空间

物体的调整，也可以适用于空间碎片。 

4. 空间碎片主动移除面临的法律问题 

空间碎片主动移除是在外空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为使其具有可执行性，应当在合理考察外

层空间各国的现实技术的情况下，设计普遍的、经济的、合理的方式，促使各国实现国际合作和能力建

设。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对外层空间主动移除技术不断更新和发展，科技小组可对主动移除的实践

进行归纳汇总，力图其成为一项成熟的技术标准，在航天国家技术发展成熟的情况下进行大范围应用。

不过，当空间碎片主动移除具备技术条件后，仍需考虑空间碎片主动移除面临的法律阻碍。 
1) 法律依据薄弱 
空间碎片主动移除是在外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的。主动移除技术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

是直接将空间碎片进行降轨，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另一种是将其升轨至坟墓轨道。 
目前的空间碎片减控法律制度是一个以 2008 年《空间碎片减缓指南》为基础，以自愿为原则、以技

术要求为特点的、松散的空间碎片减缓国际合作体系。空间碎片减控法律制度主要依据外层空间五大条

约以及《IADC 空间碎片减缓指南》、《空间碎片减缓准则》、《外层空间活动可持续发展准则》进行管

理。五大条约具有迟滞性，未对空间碎片主动移除进行规定，难以解决现代外空技术发展带来的国际问

题，而软法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为空间碎片的解决提供了技术性指导，并逐渐为各国所应用。 
《外空条约》第 9 条要求各缔约国在外层空间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应以合作和互助原则为准则，妥善

照顾其他缔约国的同等利益，此处的同等利益可以理解为保护其他国家享有使用清洁的外空环境的利益，

避免他国遭受更多的外空风险。不损害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环境原则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在外层

空间的适用中表现为各国负有不损害外层空间环境的义务，防止自身产生的空间碎片对他国造成环境损

害威胁。《空间碎片减缓准则》以自愿的方式鼓励国家建立空间碎片减缓国家机制，在切实可行的最大

限度内予以执行这些准则[7]。美国、俄国、日本、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都以各自的方式建立起本国

的空间碎片减缓机制，由于参与航天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与现实需求存在不同差异性，因此若强制各国

均建立本国的空间碎片减缓机制也许是一项不合适的要求，不过，随着各项技术的发展，外空碎片减缓

或许会成为一项国际习惯，为条约的发展打下基础。 
2) 空间碎片移除存在所有权障碍 
空间碎片主动移除要求以合法合理的手段采取技术性措施减少轨道碎片的数量，预防外层空间环境

发生实质性变化。因为空间碎片的移除涉及卫星所服务的重多领域，如军事、经济、国家安全等，所以

当移除行为在安全信任措施制度未完善的情况下实施，也许会使各国担忧自身安全，导致外空恐慌，扰

乱现有外空秩序。因此有必要对空间碎片主动移除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按照《外空条约》的相关规定，登记国对于功能性的空间物体应当享有管辖权与控制权，对于组成

部分享有所有权，那么登记国对于空间碎片的移除享有决定权。《登记公约》强调了登记不改变各发射

国之间就空间物体及其人员管辖和控制问题应缔结的条约，依照《外空条约》对于管辖权与控制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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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来看，空间物体的组成部分一般不享有管辖权与控制权。而空间碎片作为空间物体组成部分的非功

能性物体，应当不具有管辖权与控制权属性，但仍具有所有权属性。所有权人对所有权处分的事实行为

包括明示的丢弃与默示的丢弃，明示的丢弃可以以公告的方式进行宣布，但所有权国仍需为空间碎片导

致的损害承担国家责任。 
登记国有责任对空间碎片进行移除。《登记公约》的第 2 条针对《外空条约》第 8 条而设置，所以

此处对空间物体的管辖权与控制权应当是指对具有功能性的空间物体的管辖权与控制权。空间物体组成

部分一般难以实现功能性价值，因此《外空条约》第 8 条未明确空间物体的组成部分的管辖权与控制权，

也是对空间碎片的管辖权与控制权的一种否定。管辖权和控制权的目的是对外空主体利用功能性空间物

体的行为进行规制，限制其外空行为产生不利结果。登记的主要目的在于归责，所以登记国有权对空间

物体产生的空间碎片的行为进行治理，而非以控制权与管辖权限制空间碎片移除。空间碎片移除是外空

主体利用功能性空间物体治理外空环境的行为，是外空主体对现有的空间物体使用过程中的预防责任，

也是保护环境的义务，因此空间碎片是被治理的对象。从物权理论上来说，空间碎片的所有权人有权对

其进行处分，本国可以清除本国产生的空间碎片。空间碎片的移除责任可以由登记册来确认，《登记公

约》对失效的空间物体进行在案登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实践行为[8]。空间碎片的辨别可以通

过科学技术手段以及空间物体册，依据空间碎片是否登记在册，分为登记的空间碎片与未登记的空间碎

片，未登记的空间碎片也称无法识别的空间碎片，需要依靠技术进行甄别。不过空间碎片也包括消耗燃

料而产生的颗粒物质，因此大多空间碎片也是难以进行分辨所有权主体的。具有空间碎片的移除技术的

国家不能随意移除无登记国的空间碎片，一是由于无登记国的空间碎片未被明示放弃所有权，仍然存在

可依靠外空技术辨别的可能性，如果贸然移除会侵犯空间碎片所有权人的处置权。并且，在外空随意施

展移除技术，还可能面临技术上的危险，影响他国在外空的行为安全。总之，航天国家在移除非本国的

空间碎片时受到了所有权的限制以及安全问题。 
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时，可能面临权责不一致的情形，主要体现在在轨物体转移方面。空间碎片的

移除权利应当由所有权人进行管理。当发射国只有一个时，登记国即发射国，登记国有权对空间碎片进

行移除，依照《登记公约》第 2 条，登记国是由发射国之间协商确定的，即登记国是唯一的。现实情况

中，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发射国时，登记国一般也是对该空间物体享有所有权的发射国，但是公约第

7 条要求发射国对外空碎片的产生承担国际责任，但非登记的发射国并不享有对空间碎片的所有权。卫

星在轨转移会导致出现登记国虽然具有承担空间碎片移除的责任，但不具有空间碎片移除权利的现象。

当发射国将外空物体成功送入轨道之后，非发射国可以购买发射成功的卫星，此时依据《外空条约》第

6 条，缔约国应当对空间碎片的产生承担国际责任，当该空间物体发生转移时，空间碎片的移除责任也

应当转移给非发射国。依据《登记公约》第 2 条，非发射国不能够成为登记国，这意味着发射国在拥有

该空间物体期间，即使在其管辖权与控制权之下并未产生空间碎片，那么也要承担空间物体所有权转移

之后产生的环境污染责任。并且，非发射国虽然享有该空间碎片的所有权，但无法对该空间碎片进行登

记。这种情况将会导致发射国有责无权，登记国有权无责的矛盾，使空间碎片的移除行动难以落实到具

体的责任主体上。非发射国往往是不具备发射能力的国家，但是随着外空商业化的发展，非发射国不具

备发射能力已不是其特点，转移在轨卫星都已成为常见的商业行为，所以《登记公约》限制了非发射国

登记，与公约完善登记制度的目的不符，因此公约仅允许发射国进行登记的条件已不符合外空实践的要

求。 

5. 合法解除空间碎片所有权 

空间碎片主动移除对外层空间环境保护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但是空间碎片面临的最大法律障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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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碎片的所有权问题。由于外层空间属于不得主张主权和不得据为己有的领域，公约在制定时以空间

物体的管辖权与控制权进行设计，具有一定的主权色彩。《外空条约》的第 8 条规定，留置于外空的空

间物体的管辖权与控制权属于进行登记的发射国，空间物体的组成部分的所有权仍由登记国享有，因此

登记国发射的空间物体越多，其管辖权与控制权的控制领域就越广泛。本文主张空间碎片不具有管辖权

与控制权，但是空间碎片是否具有管辖权与控制权未能在学界形成一致意见。不过，无论空间碎片是否

具有管辖权或控制权，空间碎片的所有权是根本性的权利，直接决定了所有权人是否具有主动移除的权

利。移除本国空间碎片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科学技术问题，而移除非本国的碎片，必须要获得所有权者

的同意。空间碎片主动移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如何移除非本国的空间碎片，非本国的空间碎片存在所有

权限制。 
未标记空间碎片所有权的国家，可能由于技术问题无法标示，也可能是为了躲避治理责任。实践中，

没有国家明示的放弃空间碎片所有权，即使放弃了也应当对空间碎片的产生承担责任。因此，建议有一

个专门的机构对无登记国的空间碎片集中进行公示处理，将锁定的空间碎片进行编目，公示期由各国协

商一致决定。在公示期期间给予各国自证的权利，证明空间碎片的产生非本国之责任。证明非本国责任

应当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该空间碎片非本国产生或其它国家产生，但该证据不能作为直接免除空间碎片清

除的依据，还应当提交科学技术小组加以甄别。科学技术小组负有是鉴定责任，如果鉴定结果符合免责

的条件，那么该国无需承担移除责任或由确定的国家承担责任。对空间碎片享有所有权的国家应当限期

内予以标记，如不标记视为默示放弃所有权，限期标记的时间结束后视为无所有权予以清理。当空间碎

片在公示期内仍然无法通过科学技术进行辨别时，空间碎片的所有权可以视为已经解除，被锁定清理的

空间碎片可以直接由相关机构进行清除。 

6. 总结 

在解决无登记国的空间碎片的所有权问题之后，也应当重视已登记的空间碎片在轨道上的停留时间，

暂时不做清理的国家应当说明理由，如果无法说明理由的应当在一定期限内责令其处理，限期内不清理

的国家，可以给予警告措施，即暂缓分配其轨位资源，直至该国的空间物体以合理的方式将空间碎片进

行移除。对于怠于移除的行为，可以采取限制分配轨位资源的方式要求责任国移除，这种限制措施的好

处能够避免因侵犯他国所有权而引起争端，造成外空环境不稳定的态势。如果限制措施会导致登记国怠

于登记空间碎片，那么该空间碎片将会成为非登记国的空间碎片，可以转入上述的公示程序进行所有权

解除程序进行移除。 
外层空间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具有生存价值，从而成为各个国家的“逐鹿场地”。航天国家在利

用外层空间时，一方面已经意识到外空碎片对外空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空间碎片减控的积极实践；

另一方面，航天国家又会注意他国在外空的发展趋势，为保证自身安全与国际地位稳固与提升进行竞争。

因此，目前在外空环境领域，各国空间碎片的产生速度已远超减缓措施的效能，为了采取直接有效的方

式减少空间碎片，实施主动移除已成为外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之举。 
面对外空活动的复杂性，空间碎片的减控必须具有合法性，以免国家之间的争端对外空秩序形成不

良态势，违背外空和平探索与利用的宗旨，为地球带来灾难。因此针对空间碎片的减控必须建立在充分

的法律依据下、国家实践的基础上，凝聚各国空间碎片减控意识与实践，将空间碎片减控的法律制度逐

渐完善与条理化，形成有效的风险管控体系，达到对外层空间环境的保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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